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 

民 事 判 决 书 

（2018）新 0109民初 716 号 

原告：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贵民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刘鹰，男，1989年 7 月 1 日出生，住乌鲁木齐

市米东区。 

被告：艾买提·牙合甫，男，1963年 4 月 7 日出生，以前居住在

新疆哈密市北胶路，现住址不详。 

原告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包装公司）与被告艾买

提·牙合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30日受理后，依法

适用普通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包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

刘鹰到庭参加诉讼。被告艾买提·牙合甫经本院公告传唤，无正当理由

拒不到庭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要求被告给付货款 873,696.80 元；

2、要求被告给付货款违约金 475,291 元【873,696.80 元×2%/月÷30

天×816 天（2015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24 日）】，并承担自

2018 年 1 月 24 日后的违约金继续按月利率 2%支付至货款本金偿还完毕

之日止；3、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事实和理由：2015 年 7 月 7

日和 2015 年 9 月 10 日，原、被告分别签订了两份《包装产品买卖合

同》，由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纸箱。合同约定：交货期限分别为 2015 年

7 月 20 日、9 月 15 日，付款期限为 2015 年 10 月底，交货地点为包装

公司，交货方式为被告自提，并约定了违约责任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

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，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。2017 年 7

月 13 日，经双方结算，被告共欠原告纸箱款 873,696.80 元，并向原告

出具一份欠条载明被告于 2017 年 11月 1 日前向原告偿还全部货款，如

未按约定时间偿还将按 2015 年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纸箱买卖合同的约定

加收利息。到期后，经原告多次索要无果，故诉至法院。 



被告艾买提·牙合甫未答辩。 

经审理查明：2015 年 7 月 7 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《包装产

品买卖合同》。合同约定：由被告在原告处购买 500×400×185 规格的

瓜箱 30 万套，单价 4.30 元、48×38×175 规格的瓜箱 20 万套，单价

4.10 元，交货日期 2015 年 7 月 20日陆续，交货地点为包装公司，交

货方式为被告自提，结算方式为两车一结，验收方式被告收到货后对货

物数量、质量进行验收，如果发现问题书面通知原告，由被告作出书面

处理结果，未提出视为验收合格，出现质量问题由被告自行承担，原告

按约定向被告供货，被告不得拒收，被告到期不能支付货款，每拖欠一

日向原告支付 2%的滞纳金，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解决不成，

双方约定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2015 年 9月 10 日，原告与

被告又签订了一份包装产品买卖合同，合同约定：由被告在原告处购买

大药箱 1.2 万只，单价 4.86 元、小药箱 1.2 万只，单价 3.10 元，交货

日期 2015 年 9 月 15 日，交货地点为包装公司，交货方式为被告自提，

结算方式为 2015年 10 月，验收方式被告收到货后对货物数量、质量进

行验收，如果发现问题书面通知原告，由被告作出书面处理结果，未提

出视为验收合格，出现质量问题由被告自行承担，原告按约定向被告供

货，被告不得拒收，被告到期不能支付货款，每拖欠一日向原告支付

2%的滞纳金，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解决不成，双方约定由原告

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2017 年 7 月 13 日，原、被告双方进行核

算，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，欠条内容为：“兹由我欠新疆中板包

装有限公司 2015年度纸箱货款和 2016 年度纸箱货款共计 873,696.80

元（大写：捌拾柒万叁仟陆佰玖拾陆元捌角），我承诺此欠款将于

2017 年 11 月 1 日之前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全部还清，如到期未按时还

清欠款将按 2015年我本人与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签订的纸箱买卖合

同的约定加收利息”。到期后，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无果，被告违约行

为引起本案纠纷。 

以上查明的事实，原、被告签订的包装产品买卖合同、被告向原告

出具的欠条及庭审笔录在卷予以证实。 



本院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中规

定：“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，买受人支付价

款的合同”。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，被告欠原告货款

873,696.80 元，有被告出具的欠条足以证实，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履

行了自己的义务，被告应按欠条中约定的时间向原告支付货款。故原告

要求被告支付货款 873,696.80 元的诉讼请求成立，本院予以支持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规定：“当事人可

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”。

本案中，原、被告于 2015 年 7 月 7日、9 月 10 日签订了两份《包装产

品买卖合同》，但于 2017 年 7 月 13日双方最后结算时，由被告尚欠原

告上数货款，并向原告出具的欠条约定于 2017 年 11月 1 日之前偿还全

部货款，如到期未偿还，按 2015 年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

加收利息，被告未按期付款，属于违约行为，理应承担违约责任。虽然

原、被告签订的《包装产品买卖合同》中约定了“到期不能支付货款，

按未付款总额每日 2%”的违约责任，显然已超出被告在订立合同时，

能够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违反合同所可能造成的损失，原告的实际

损失为货款的利息损失，应予适当调整，原告在本案中每月按 2%主张

的违约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故原告主张违约金应当从

2017 年 11 月 1 日至判决之日 2018年 9 月 25 日共 328 天按月利率 2%计

算为 191,048.37 元（873,696.80元×2%/月÷30 天×328 天），本院

予以支持。但其主张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继续按月利率 2%支付至货款

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的诉讼请求，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，应不予支

持。被告艾买提·牙合甫经本院公告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

讼，视为放弃了本案一审中当庭答辩、质证、举证等诉讼权利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六十条第一款、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一百一

十二条、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三十条、第一百六十一条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＞若干问题的解释

（二）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

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

一、被告艾买提·牙合甫给付原告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货款

873,696.80 元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； 

二、被告艾买提·牙合甫给付原告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违约金

191,048.37 元（873,696.80 元×2%/月÷30 天×328天），于本判决生

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； 

三、驳回原告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。 

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
债务利息。 

本案案件诉讼费 16,940.89 元（原告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预

交），由原告新疆中板包装有限公司负担 3,569.45 元，由被告艾买

提·牙合甫负担 13,371.44 元。公告费 500 元、邮寄送达费 80 元合计

580 元，由被告艾买提·牙合甫负担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

齐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审 判 长 古来木拜尔 

人民陪审员 闵 连 芳 

人民陪审员 罗 瑞 萍 

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

书 记 员 马   雪 


